
附件1

福建省高校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

骨干培育计划项目

申 报 书
申   报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  科  领  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在学校（党委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 报 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制

2023年8月
填写说明

一、填写前要仔细阅读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要求；

二、填写要严肃认真、实事求是、内容翔实、文字精练；

三、“专业技术职位”指受聘的工作岗位，如正高级、副高级等；

四、申请书用A4纸双面打印（复印）一式一份，与附件一同装订成册，合计原则上不超过60个页码。

一、个人简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年  月  日

	政治

面貌
	
	技术

职称
	
	聘任时间
	年  月  日

	参加工作时间
	年  月  日
	 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间
	年  月  日

	学历及最高学位：

（填写范例：研究生，法学博士，北京大学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级学科，2008.06）

	主要研究方向
	

	主讲课程情况
	近三年主讲课程、授课对象、学时



	近三年访学、读博、博士后进站、教学科研培训、学术交流经历（起讫时间、学校名称及主要内容）：



	主要学术兼职
	起讫日期
	学术机构名称
	担任职务

	
	
	
	

	
	
	
	

	拟定导师人选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职称
	主要业绩

	
	
	
	
	


二、教学科研情况
	1.近5年主持省级及以上教学或科研项目情况

	序号
	项目名称（含项目编号）
	立项单位
	起讫时间
	项目成员
	经费

（万元）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2.近5年代表性科研成果

	序号
	成果名称
	刊物名称（出版社）
	发表（出版）时间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	9
	
	
	

	10
	
	
	

	3.近5年个人或作为团队负责人获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、科研成果将、教材奖项等荣誉情况

	序号
	奖项名称
	授予单位
	获奖时间
	获奖等级及证书编号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4.近5年主持建设省级及以上课程情况

	序号
	课程名称
	立项单位
	立项时间
	课程类型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
三、自定研究选题的研究现状

	（包括本选题的名称，研究现状，选题意义。3000字左右）




四、自定研究选题的相关工作基础

	


五、预期目标
	根据文件中的工作任务，拟定今后5年培育的工作思路、计划和预期目标，须与所拟定选题研究方向一致；发表论著须标注本项目资助信息。

  


六、经费预算

	包含直接经费、间接经费。经费管理可参照《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    


七、所在高校党委的推荐意见

	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，能够不断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始终在政治立场、政治方向、政治原则、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未发现有违反师德师风和学术诚信问题。

学校承诺提供不低于5万元的配套经费支持，并将积极创造条件，为申请人开展研究提供必要的人力、物质和时间保障。

同意推荐上报。

（签章）
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2

福建省高校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骨干

培育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

  学校（党委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电话：

	序号
	姓名
	出生年月
	所在院系
	职称
	学历
	主持省级及以上教学或科研项目
	代表性科研成果
	获省级及以上荣誉
	主持建设省级及以上课程情况

	1
	
	
	
	
	
	1.
	1.
	1.
	1.

	
	
	
	
	
	
	2.
	2.
	2.
	2.

	
	
	
	
	
	
	3.
	3.
	3.
	3.

	
	
	
	
	
	
	...
	
	
	

	2
	
	
	
	
	
	1.
	1.
	1.
	1.

	
	
	
	
	
	
	2.
	2.
	2.
	2.

	
	
	
	
	
	
	3.
	3.
	3.
	3.

	
	
	
	
	
	
	...
	
	
	

	3
	
	
	
	
	
	1.
	1.
	1.
	1.

	
	
	
	
	
	
	2.
	2.
	2.
	2.

	
	
	
	
	
	
	3.
	3.
	3.
	3.

	
	
	
	
	
	
	...
	...
	...
	

	...
	
	
	
	
	
	
	
	




